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399号

罪犯冯亚军，男，200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作出（2023）闽0503刑初6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冯亚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没收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972.64元，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3年12月4日起至2025年12月1日止。2024年1月1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1月12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365.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万元，已缴纳人民币3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万元；没收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972.64元，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冯亚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冯亚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冯亚军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00号

罪犯林双法，男，197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7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4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双法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1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1年6月24日起至2026年6月23日止。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1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1118号刑事裁定书，对罪犯林双法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6月24日起至2026年1月23日止，2023年12月18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虽有2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342.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10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038分，合计获得238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自2023年12月18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750分。本轮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6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25万元，已缴清；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1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双法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双法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双法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01号
罪犯王开忠，男，1977年2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7日作出（2023）闽0521刑初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开忠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向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200元，予以没收，由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上缴国库。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5刑终7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23年4月24日起至2025年12月15日止。2023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违规1次，但经教育后能正确认识自身错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9月12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857.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向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2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上缴国库。2024年4月22日，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作出执行案件结案证明书，执行中，被执行人王开忠已缴纳了本案全部罚金，该案现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开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开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开忠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02号
罪犯张明钦，男，1986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9日作出（2021）闽0581刑初3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明钦犯骗取出口退税罪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9日作出（2022）闽05刑终846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2021）闽0581刑初354号刑事判决；本案发回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0日作出（2022）闽0581刑初13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明钦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9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169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张明钦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其刑期自2022年3月2日起至2025年9月1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12月26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430.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0万元，已缴纳人民币2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3360.02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10.0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6.4元。2025年3月27日，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复函，执行过程中，张明钦已向我院履行人民币2000元；暂不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节；经执行查控系统反馈，截止至2025年3月27日未发现被执行人张明钦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明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明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张明钦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03号
罪犯刘中华,男，1975年5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曾因赌博行为于2012年6月21日被晋江市公安局处以罚款人民币500元；又因吸毒行为于2013年7月23日被晋江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责令社区戒毒三年。现在二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5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10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中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继续追缴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97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3年9月6日起至2028年9月5日止。2014年12月3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12月27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3刑更1515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18年9月29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刑更875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7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540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2年5月27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3刑更29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3年9月6日起至2026年4月5日止，2022年5月27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260.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2年3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699.6分，合计获得4960.1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自2022年5月27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360.9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已缴清；继续追缴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中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中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刘中华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04号

罪犯李世林，男，198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二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6日作出（2012）晋刑初字第18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世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各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67445.57元。其刑期自2013年6月24日起至2028年4月11日止。2013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12月2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莆刑执字第1541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一年；2017年12月29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3刑更1311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7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555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2023年7月2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585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3年6月24日起至2025年11月2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7月21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07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5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592分，合计获得2799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3年7月21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268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各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67445.57元，已缴纳人民币76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6938.75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89.1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98.26元。2025年5月7日，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函复，本案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共缴纳赔偿款5500元；因查无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于2015年2月11日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世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世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李世林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05号
罪犯吴茂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4月15日出生， 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二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3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茂峰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已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依法上缴国库。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6日作出（2023）闽05刑终48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23年2月23日起至2026年2月20日止。2023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7月20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997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6000元，已缴纳人民币6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000元；已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依法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茂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茂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吴茂峰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06号
罪犯陈清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8年3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三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3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清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其刑期自2023年1月23日起至2026年1月22日止。2023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5月24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09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清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清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07号
罪犯杨建鑫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3年3月5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人员。现在三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7日作出（2022）闽0583刑初10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建鑫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其刑期自2022年1月15日起至2026年1月14日止。2022年8月23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2年8月23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3264.2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0万元，已缴纳人民币25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元、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9078.99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83.7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56.77元。2024年12月17日，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函复，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尚未缴纳；执行中未发现存在隐匿、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执行中未发现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执行中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建鑫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建鑫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杨建鑫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08号

罪犯林志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曾用名林碧清，男，1989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三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6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5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志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5000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18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1年6月24日起至2026年6月23日止。2022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3月2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3刑更21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6月24日起至2026年1月23日止，2024年3月21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339.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4年1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648分，合计获得1987.5分，表扬3次。间隔期自2024年3月21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343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罚金人民币45000元，已缴清；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18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缴清。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志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志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志顺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09号

罪犯杨文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职业。现在三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7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文建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2年12月6日起至2025年12月5日止。2023年8月1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8月11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832.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罚金人民币25000元，已缴纳人民币25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5000元；扣押在案的账款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文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文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杨文建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10号

罪犯姚珠尚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现在三监区服刑。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9日作出（2022）闽0122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珠尚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84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1月1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终1140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定罪量刑；向连江县人民法院缴交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84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2年9月15日起至2026年2月14日止。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2月21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576.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万元，已缴纳人民币5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万元；向连江县人民法院缴交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84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2023年11月13日，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22执679号执行结案通知书，被执行人姚珠尚已经按照（2022）闽01刑终1140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2022）闽0122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书履行缴纳刑事罚金、退缴违法所得义务，该案已于2023年2月27日执行结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姚珠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珠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姚珠尚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11号
罪犯李述锦，绰号“老李”，男，1985年8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殴打他人于2021年1月14日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6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5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述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其刑期自2021年6月25日起至2026年6月24日止。2022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2月27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3刑更18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6月25日起至2026年2月24日止，2024年2月27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168.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12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836分，合计获得2004.5分，表扬3次。间隔期自2024年2月27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518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万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述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述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李述锦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12号
罪犯沈少峰，男，1992年2月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经商。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7年3月24日被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2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7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少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6万元。其刑期自2021年1月12日起至2026年1月11日止。2021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累计违规4次，但无严重违规行为，且违规后能认识自身错误，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7月20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554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11分，无严重违规行为。
原判罚金人民币5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45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45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6万元，本次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2364.41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74.7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20.88元。2025年3月4日，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函复，立案执行后，依法查询冻结被执行人沈少峰名下财产，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沈少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沈少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沈少峰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13号
罪犯汪才兴，男，1976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1999年8月31日因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6年11月2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1日作出（2020）闽0102刑初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汪才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刑期自2019年9月23日起至2026年3月22日止。2020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8月24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691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9月23日起至2025年11月22日止，2023年8月25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虽有违规1次，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256.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6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249分，合计获得2505.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自2023年8月25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967分。本轮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
该犯系累犯，且系猥亵儿童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汪才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汪才兴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汪才兴才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14号
罪犯杨远在，男，1965年9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13日作出（2008）泉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远在犯走私、运输毒品罪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22日作出（2008）闽刑终字第28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无期徒刑起刑日期为2008年10月7日。2008年11月13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1年7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1）闽刑执字第616号刑事裁定书，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 2014年4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莆刑执字第267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2016年8月26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3刑更97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8年12月29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刑更1175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1年4月25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3刑更28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1年7月22日起至2025年11月21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1年4月25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531分，本轮考核期自2021年2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5320分，合计获得5851分，表扬9次；间隔期自2021年4月25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5020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缴纳人民币403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6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4179.61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78.0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97.99元。2025年5月12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立案执行杨远在没收财产一案，执行事项为没收杨远在个人全部财产，案号（2025）闽05刑执212号。执行过程中，查无被执行人杨远在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终结执行。目前未发现罪犯杨远在有“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
该犯系原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远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远在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杨远在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15号
    罪犯郭艺达，男，1984年1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0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17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艺达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五万元。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3日作出（2022）闽05刑终98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21年4月12日起至2025年12月11日止。2022年11月2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累计违规7次，但无严重违规行为，且违规后能深刻认识自身错误，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2年11月29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63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7次，累计扣15分，无严重违规行为。
    原判罚金人民币75万元，已缴纳人民币75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75万元。2025年2月26日，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5）闽0583执恢196号结案通知书，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21）闽0583刑初1741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关于郭艺达财产刑内容已于2025年2月26日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郭艺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郭艺达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郭艺达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16号
罪犯饶铁伟，男，198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闽0505刑初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饶铁伟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闽05刑终800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定罪量刑部分的判决。其刑期自2018年10月14日起至2026年1月13日止。2020年1月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1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1106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8年10月14日起至2025年9月13日止，2023年12月18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493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10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005分，合计获得2498分，表扬3次。间隔期自2023年12月18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656分。本轮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2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3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万元，本次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4773.91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51.2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08.82元。2025年2月19日，福建省泉州泉港区人民法院函复，因尚未发现被执行人饶铁伟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4年9月2日，湖北省枣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函复，经查，我处无饶铁伟位于枣阳市的不动产登记信息。2024年9月6日，湖北省枣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函复，经在湖北省市场主体登记系统查询，截止2024年9月5日，饶铁伟在枣阳市辖区未办理各类市场主体登记。2024年11月4日，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函复，经查，饶铁伟名下无机动车。
该犯系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间隔期已延长，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二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6日至2025年6月3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饶铁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饶铁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饶铁伟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17号
罪犯叶航航，男，198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4年5月13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5日作出（2022）闽0181刑初1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航航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六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1年8月3日起至2026年7月23日止。2022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3月2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3刑更247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8月3日起至2026年1月23日止，2024年3月21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207.9分，本轮考核期自2024年1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724分，合计获得1931.9分，表扬3次；间隔期自2024年3月21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412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万元，已缴清；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6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航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航航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叶航航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18号
罪犯黄滔，男，1977年8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6）闽0302刑初6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滔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责令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118万元、退出赃款人民币117000元，归还被害人。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4日作出（2018）闽03刑终32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5年4月23日起至2026年10月22日止。2018年6月2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10月27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3刑更73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3年8月24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706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5年4月23日起至2025年11月22日止,2023年8月24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298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6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461.1分，合计获得2759.1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3年8月24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考核分2143.1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0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05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0元，向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000元；责令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118万元、退出赃款人民币11.7万元，归还被害人，本次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6289.51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73.4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89.03元。2024年9月26日，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函复，经查阅执行卷宗，未发现被执行人黄滔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现该案已经按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方式结案；经执行查控系统2024年9月26日反馈，未发现黄滔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金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滔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滔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滔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19号
罪犯吴中春，男，197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9日作出（2022）闽0581刑初16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中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七百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依法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2年12月29日起至2025年12月28日止。2023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3月22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考核分2270.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2000元，已缴纳人民币2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7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依法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中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中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吴中春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20号
罪犯王允海，男，1967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3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允海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已预缴）。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0日作出（2022）闽01刑终4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22年3月8日起至2026年3月7日止。2022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12月1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1138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现刑期自2022年3月8日起至2025年12月7日止，2023年12月18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但经教育后能深刻认识自身错误，自书悔改认识书，违规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118.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10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分1873分，合计获得1991.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自2023年12月18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58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9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万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允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允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允海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21号
罪犯张世海，男，197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曾于2000年3月27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四川省罗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5日作出（2024）闽0521刑初1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世海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其刑期自2023年10月29日起至2025年10月28日止。2024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4月10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115.6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3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3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3万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世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世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张世海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22号
罪犯林德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7年1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捕前系务工。曾于1999年5月24日因抢劫罪、强奸罪、盗窃罪、诈骗罪被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2012年6月24日刑满释放；于2014年8月4日因盗窃罪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2014年8月24日刑满释放；于2016年11月18日因盗窃罪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7年5月1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闽0581刑初13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德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其赔偿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16608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019）闽05刑终1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2026年4月7日止。2019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月26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3刑更6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2025年11月7日止，2022年1月29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284.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1年11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512分，合计获得4796.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自2022年1月29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194分。本轮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万元，已缴纳人民币25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责令赔偿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16608元，本次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0245.31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43.9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64.54元。2024年10月15日，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函复，经查阅执行卷宗，（2020）闽0581执1462号执行一案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林德强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的情况，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林德强有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隐瞒、藏匿、转移财产以及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情况。经执行查控系统反馈，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间隔期已延长，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德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德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德强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23号
罪犯郑恺翔，男，2002年6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肄业，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7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65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2020）闽0181刑初584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郑恺翔宣告的缓刑；以被告人郑恺翔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与聚众斗殴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1日作出（2021）闽01刑终13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20年10月7日起至2026年1月6日止。2022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2年2月18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039.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的罪犯，且实施了性侵未成年女性的犯罪行为，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间隔期已延长，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恺翔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恺翔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郑恺翔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24号
罪犯范红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外文名PHAM HONG CUONG，男，1973年3月10日出生，京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7年6月9日因吸毒及非法入境被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龙文分局分别行政拘留各十日并遣送出境；于2019年1月16日因非法入境被福建省长泰县公安局罚款人民币一千元。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7日作出（2019）闽02刑初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红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驱逐出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闽刑终18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9年6月5日起至2034年6月4日止。2021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4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认识自身错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1月20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5061.5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其中，2021年1月20日至2021年11月违规1次，扣10分；2021年12月至2025年4月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11分。

原判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范红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范红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驱逐出境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范红强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25号
罪犯吴世川，男，1987年8月2日出生，汉，大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5日作出（2024）闽0503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世川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其刑期自2023年11月14日起至2025年11月13日止。2024年5月1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5月10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982.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2万元，已缴纳人民币2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万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世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世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吴世川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26号
罪犯陈龙，男，199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3）闽0521刑初3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72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3年2月21日起至2026年2月20日止。2023年8月1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8月11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070.2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72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720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龙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27号
罪犯黄龙云，外文名HOANG LONG VAN，男，1987年6月3日出生，傣族，高中文化，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19）闽02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龙云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驱逐出境。其刑期自2019年6月5日起至2034年6月4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8月19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5620.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

    原判没收财产人民币1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05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元，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万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龙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对罪犯黄龙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驱逐出境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龙云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28号
罪犯鸾文草，外文名LOAN VAN THAO，男，1989年5月15日出生，岱依族，捕前系无业。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19）闽02刑初1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鸾文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驱逐出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2020）闽刑终1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9年4月8日起至2034年4月7日止。2020年10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5月25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468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4月8日起至2033年10月7日止，驱逐出境不变，2023年5月26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216.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3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854分，合计获得3070.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自2023年5月26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554分。本轮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9分。

    原判没收财产人民币1万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鸾文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对罪犯鸾文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驱逐出境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鸾文草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29号
罪犯童小明，男，2003年6月1日出生，回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0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7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童小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3年6月20日起至2025年11月17日止。2023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7月20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97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缴纳人民币63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300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童小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对罪犯童小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童小明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30号
    罪犯何松，男，198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5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松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其刑期自2021年12月28日起至2026年5月27日止。2022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8月24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721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12月28日起至2026年2月27日止，2023年8月24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136.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6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474分，合计获得2610.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自2023年8月24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181分。本轮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5000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何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松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何松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31号
    罪犯瞿磊，曾用名仃仃，男，199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9日作出（2022）闽0581刑初9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瞿磊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8日作出（2022）闽05刑终149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22年2月23日起至2025年11月26日止。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2月21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608.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万元，已缴纳人民币4417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6571.31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52.7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15.14元。2025年4月3日，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函复，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瞿磊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的情况；暂未发现被执行人瞿磊有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隐瞒、藏匿、转移财产以及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情况。本院查封了瞿磊与案外人共有的址于南京市浦口区南浦路323号江岸水城42幢2单元204室房地产，上述房产抵押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厂支行，抵押权案件尚未进入诉讼，房产尚未析产，暂未处置该房产，划拨到银行存款人民币3917元，轮侯查封其名下苏A35GK3车辆。未发现瞿磊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瞿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瞿磊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瞿磊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32号
    罪犯乐生泊，男，199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3日作出（2022）闽0122刑初3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乐生泊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其刑期自2022年8月9日起至2025年12月8日止。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2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2月21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767.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4分。

    该犯系性侵未成年犯罪，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间隔期已延长，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乐生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乐生泊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乐生泊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33号
罪犯李亚彬，男，1982年6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送货司机。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2023）闽0521刑初8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亚彬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其刑期自2023年9月28日起至2025年12月27日止。2024年1月26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1月26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考核分1425.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亚彬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亚彬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李亚彬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34号
罪犯钟帅，男，1985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因赌博，于2020年1月6日被泉州市公安局泉港分局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五百元。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9日作出（2023）闽0505刑初3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万元，从扣押在泉州市泉港分局的款项中抵缴，由扣押单位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3年12月19日起至2025年12月3日止。2024年1月26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1月26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348.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万元，已缴纳人民币3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万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万元，从扣押在泉州市泉港分局的款项中抵缴，由扣押单位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钟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钟帅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钟帅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35号
    罪犯李志艺，男，198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劳动者。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4日作出（2022）闽0581刑初14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志艺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720元。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9日作出（2023）闽05刑终552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判决。其刑期自2022年7月8日起至2026年1月7日止。2023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7月20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96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720元；已缴纳人民币3272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2720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志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志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李志艺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36号
    罪犯张加文，男，197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曾因吸毒，于2009年4月21日被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分局强制戒毒二年。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5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20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加文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责令与同案犯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2000元。其刑期自2021年5月25日起至2025年11月24日止。2021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12月22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342.7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023.84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000元；责令与同案犯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2000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7939.64元，月均消费人民币198.4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89.81元。2024年8月27日，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函复，执行立案后本院依法扣划到被执行人张加文银行存款人民币1023.84元，已作为罚金上缴国库。执行过程中，未发现张加文有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等情节。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查无被执行人张加文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于2022年10月26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加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加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张加文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37号
    罪犯陈耿，男，198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2017）闽0304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耿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515万元。其刑期自2016年3月7日起至2027年3月6日止。2017年5月1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9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114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1年7月2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3刑更60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3年7月2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631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6年3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6日止，2023年7月21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277.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5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519分，合计获得2796.5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3年7月21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195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万元，已缴纳人民币29851.93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0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515万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6743.6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80.9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34.11元。2025年4月21日，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函复，经查阅执行卷宗，本院依法划拨了被执行人陈耿人民币13851.93元，上述款项已转入国库；经执行查控系统反馈，暂未发现陈耿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耿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耿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耿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38号
    罪犯潘文辉，男，199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5日作出（2023）闽0503刑初6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文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没收退出的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赌资及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元，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3年12月15日起至2025年12月5日止。2024年1月26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1月26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378.3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万元，案件审理期已预缴；没收退出的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赌资及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上缴国库，案件审理期已缴纳。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潘文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文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潘文辉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40号
罪犯林尚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闽0322刑初421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林尚翰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2020）闽03刑终1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8年11月28日起至2026年5月27日止。2020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2月17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66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8年11月28日起至2026年1月27日止, 2023年2月17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187.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2年11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3120分，合计获得3307.5分，表扬5次。间隔期自2023年2月17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720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5万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51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元、向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8026.06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67.54元，账户可用余额为人民币889.2元。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7日复函，经执行查控系统反馈，未发现被执行人林尚翰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经查阅执行卷宗，被执行人林尚翰罚金履行情况：全部未履行。现（2020）闽0322执2524号已经按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尚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尚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尚翰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41号
罪犯李文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绰号“两百”、“二百”，男，198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文锦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八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260元。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50号刑事判决，维持对上诉人李文锦的判决。其刑期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2015年9月23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2月12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刑更197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19年12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1567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2年1月26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3刑更60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26年4月30日止,2022年1月28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146分，本轮考核期自2021年11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698分，合计获得4844分，表扬7次。间隔期自2022年1月28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35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扣1分。
原判没收财产人民币8万元，已缴清；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260元，已缴纳2026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2万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文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文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李文锦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42号
罪犯郑志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人员。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闽0521刑初844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郑志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734元。其刑期自2023年12月4日起至2026年1月1日止。2024年1月1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1月12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377.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2万元，已缴纳人民币2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734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缴纳人民币6734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734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志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志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郑志军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43号
罪犯王凯翔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人员。2014年7月4日因赌博被罚款300元。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3）闽0521刑初807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王凯翔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5日作出（2024）闽05刑终18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23年8月1日起至2025年11月30日止。2024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4年6月12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877.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2000元，已缴纳人民币12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2000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凯翔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凯翔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凯翔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44号
罪犯林顺清，男，198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曾于2014年7月29日因赌博被福清市公安局罚款人民币200元；于2015年6月14日因殴打他人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人民币200元；又于2015年9月16日因犯放火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考验期自2015年9月29日起至2020年9月28日。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9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857号刑事判决，撤销福清市人民法院（2015）融刑初字第931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林顺清宣告的缓刑；以被告人林顺清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与前罪放火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8日作出（2021）闽01刑终12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20年12月28日起至2026年4月3日止。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2年1月19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175.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顺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顺清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顺清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45号
罪犯吴智成，男，199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人员。曾于2022年1月26日因袭警罪被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2022年6月7日解除社区矫正）。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8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2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智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其刑期自2022年12月18日起至2025年12月17日止。2023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5月24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06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智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智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吴智成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46号
罪犯夏月康，男，198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6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夏月康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一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8日作出（2023）闽05刑终500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夏月康撤回上诉。其刑期自2023年2月16日起至2026年2月6日止。2023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2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5月24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19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3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000元，已缴清，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1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缴清，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3100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夏月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夏月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夏月康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47号
罪犯范文一(英文名PHAM VAN NHAT)，男，1990年9月5日出生，京族，高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闽02刑初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文一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驱逐出境。其刑期自2019年12月21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止。2020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9月22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3刑更69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2024年1月19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3刑更101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12月21日起至2026年2月20日止，驱逐出境不变，2024年1月19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222.7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11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882分，合计获得2104.7分，表扬3次。间隔期自2024年1月19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565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范文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范文一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驱逐出境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范文一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48号
罪犯林超群，男，199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3日作出（2022）闽0681刑初3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超群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34620.48元，并上缴国库。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0日作出（2022）闽06刑终427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林超群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34620.48元，并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1年12月9日起至2026年3月7日止。2022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2年11月28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950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5万元，案件审理期间缴纳预交款人民币3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34620.48元，并上缴国库，已缴纳人民币334620.48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34620.48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超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超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超群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49号

罪犯黄水永(外文名SHUI YONG HUANG)，男，1967年8月5日出生，初中文化，汉族，捕前系北京华德亚太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在十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7日作出（2022）闽05刑初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水永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其刑期自2021年11月6日起至2028年5月5日止。2023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累计虽然累计违规5次，但经教育后能认识自身错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1月16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56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累计扣9分，无严重违规行为。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00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万元。2023年4月27日福建省泉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结案通知书，本院在执行被执行人黄水永罚金一案中，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2）闽05刑初38号刑事判决书，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现本案已全部执行完毕，特此结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水永(外文名SHUI YONG HUANG)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水永(外文名SHUI YONG HUANG)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水永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50号

罪犯EZE-NWANKWO CYPRIAN UGOCHUKWU(中文译名伊兹•南万柯•西柏瑞恩•尤古楚库，简称伊兹），男，1972年6月4日出生，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十监区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2刑初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EZE-NWANKWO CYPRIAN UGOCHUKWU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驱逐出境；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20.23899万元，用于按比例退赔18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责令退赔2名被害人经济损失及共同退赔9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24195.04元。其刑期自2018年11月18日起至2029年11月17日止。2021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因该犯中文水平有限，由其口述，他犯代笔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2月20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66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4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6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20万元，已缴纳人民币3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元；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20.23899万元，用于按比例退赔18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未缴纳；责令退赔2名被害人经济损失及共同退赔9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24195.04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0243.66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04.8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59.06元。2025年4月18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函复，经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 EZE-NWANKWO CYPRIAN UGOCHUKWU暂无财产可供执行，于2021年6月22日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该犯财产性判项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EZE-NWANKWO CYPRIAN UGOCHUKWU，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EZE-NWANKWO CYPRIAN UGOCHUKWU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驱逐出境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伊兹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51号
罪犯因纳森特•格瑞（英文名INOCENT GOURI）,男，1980年12月6日出生，高中文化，捕前系商人。现在十监区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5日作出（2014）厦刑初字第1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因纳森特•格瑞犯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29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以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因纳森特•格瑞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执行届满日期为2017年12月30日。2016年1月27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4月1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刑更26号刑事裁定书，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2022年3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刑更8号刑事裁定书，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现刑期自2022年3月20日起至2047年3月19日止，2022年4月12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因该犯中文水平有限，由其口述，他犯代笔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虽有4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329.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1年10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4354分，合计获得4683.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自2022年4月12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361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23分，无严重违规行为。

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缴纳人民币200元，本次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9118.64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12.0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54.93元。

该犯因犯走私、运输毒品罪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因纳森特•格瑞（英文名INOCENT GOURI）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因纳森特•格瑞（英文名INOCENT GOURI）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因纳森特•格瑞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52号
罪犯大崎慎太郎(OSAKI SHINTARO),曾用名陈鑫，男，1993年8月16日出生，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15年11月24日因非法居留、违反外国人住宿登记规定被福清市公安局处以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4500元。现在十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2018）闽0181刑初8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大崎慎太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驱逐出境；责令共同退赔其他被害人。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闽01刑终7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7年7月4日起至2029年6月28日止。2019年12月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9月22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3刑更690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其刑期自2017年7月4日起至2028年12月28日止，驱逐出境不变，2022年9月22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141分，本轮考核期自2022年7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3620分，合计获得3761分，表扬6次。间隔期自2022年9月22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3300分。本轮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0万元，已缴纳人民币2245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清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元；责令共同退赔其他被害人，本次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8631.12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53.8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23.55元。2025年2月7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函复，本院依职权对上述处罚金部分予以立案执行，现被执行人家属已向本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通过全国网络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未履行完生效文书所确定的罚款及缴纳违法所得义务。

该犯财产性判项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大崎慎太郎(OSAKI SHINTARO）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大崎慎太郎(OSAKI SHINTARO）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驱逐出境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大崎慎太郎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53号

罪犯王长庚(WANG ZHANG GENG)，男，1969年2月7日出生，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十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6日作出（2022）闽0181刑初6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长庚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7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王长庚及同案人违法所得人民币1153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1年11月6日起至2031年8月5日止。2023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虽有1次违规，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3年1月16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62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7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7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7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该犯及同案人违法所得人民币1153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缴纳人民币115300元，其中本次向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15300元。2024年9月5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函复，执行过程中，我院于2023年10月25日将王长庚在案件审理阶段预缴的罚金人民币5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上缴国库；于2023年11月29日扣划王长庚银行存款人民币127162.16元，上述款项中的115300元用于冲抵违法所得，余款11862.16元用于缴纳罚金；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福建法院司法查控系统、福清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等对王长庚进行财产调查后，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23年12月7日终结上述案件的执行程序；2024年3月8日王长庚家属向本院缴纳108137.84元的罚金；截止2024年7月12日，王长庚已履行完毕（2022）闽0181刑初660号刑事判决确定的财产刑义务。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间隔期已延长，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长庚(WANG ZHANG GENG)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长庚(WANG ZHANG GENG)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长庚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54号
罪犯童以阳，男，198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系连江县公安局民警。现在十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2020）闽0122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童以阳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96245.4元返还给各被害人。其刑期自2020年4月25日起至2026年10月24日止，2020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9月22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3刑更67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4年1月19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3刑更4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20年4月25日起至2026年1月24日止，2024年1月23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690.1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11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884分，合计获得2574.1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548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1684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96245.4元返还给各被害人，已缴纳人民币167925.82元，本次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4662.9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59.0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22.99元。2024年11月4日，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函复，截止2024年10月14日，执行被执行人童以阳财产用于缴纳罚金4684元，退出违法所得167925.82元，剩余罚金45316元、退出违法所得128319.58元未履行到位。童以阳因在监狱服刑，未向我院申报财产下落，尚未发现是否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况，未发现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现被执行人童以阳名下暂无可供执行财产，本案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7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予以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童以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童以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童以阳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56号
罪犯张育来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直属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9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15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育来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9日作出（2022）闽05刑终525号之二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21年4月1日起至2026年3月31日止。2022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考核期自2022年7月18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3280.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万元，已缴纳人民币3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万元。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育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育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张育来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57号
    罪犯王伟伟（绰号“老王”）,男, 199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直属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6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5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伟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其刑期自2021年6月24日起至2026年6月23日止。2022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2月27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3刑更106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6月24日起至2025年12月23日止.2024年2月27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224.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12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748分，合计获得1972.5分，表扬3次；间隔期自2024年2月27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1436分。本轮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万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伟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伟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伟伟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莆狱减字第458号

罪犯吴应兴，男，199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直属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15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应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52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刑期自2021年12月21日起至2026年6月18日止。2022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8月24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3刑更747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12月21日起至2026年2月18日止，2023年8月24日送达。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轮考核期内虽有违规1次，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减刑评定表扬剩余179.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3年6月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407.5分，合计获得2587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自2023年8月24日起至2025年4月止，累计获得2089.5分。本轮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万元，已缴清；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52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应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应兴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吴应兴卷宗2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